
國立嘉義大學專案臨時組員職缺公告 

用 人 單 位 研究發展處(學術發展組) 

職 務 名 稱 專案臨時組員(職務代理人) 

名 額 1 名 

工 作 項 目 

1. 教育部計畫徵求公告、新增（包含用印申請及審核）、請款、經費流

用、經費金額或延期變更、計畫主持人變更、計畫相關人員(含博士

後、專任助理、兼任助及臨時工)約用、不適任人員查詢(1.2 月)、經

費核銷等相關審核作業。 

2. 教育部團保-每月月底團保資料；每月 10 日前補上個月陸續約用之學

習型兼任助理，校內經費核銷，每年 8月、12 月結報。 

3. 計畫約聘系統。 

4. 嘉禾獎相關業務。 

5. 學術發展組內部控制彙整。  

6. 特聘教授、教師升等教育部研究績效審查。 

7. 計畫 AR.BR.DR.BB 核銷。 

8. 教育部計畫統計(Q1-Q4)報表。 

9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應具資格條件 

一、 大學或碩士畢，科系不拘。具工作經驗尤佳。 

二、 具備網際網路等基本資訊能力及 Word、Excel、PPT 等文書處理能力。 

三、 具備主動積極、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，具有高度服務熱誠。 

四、 具有相關工作經驗者尤佳。 

報 名 期 間 自 115 年 2月 25 日起至 115 年 3月 10 日截止 

測 驗 項 目 
一、 電腦文書處理 20% 
二、 面試 80% 

工 作 地 址 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【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】 



聯絡方式及備
註 

一、 業務測驗項目：（一）電腦文書處理 20%（WORD、EXCEL、POWER POINT）

(二)面試 80%。 

二、 意者請填妥「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及

擬任具結書」，並檢附最高畢業學歷證書（國外學歷者請檢具駐外單

位驗證證明）及經歷資料等影印本，於上開期限前寄（送）達嘉義

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「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」收

(以郵戳為憑），請於信封上註明「應徵專案臨時組員」，並註明應徵

者姓名及聯絡電話。資料經審查合適者將擇優另行通知面試及相關

測驗，未檢齊相關證件資料、逾期或不合適者恕不受理。(聯絡電話：

05-2717161，聯絡人：陳小姐) 

三、 工作期間自報到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或代理原因消滅被代

理人回職復薪前一日止。 

四、 「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及擬任具結

書」請至本校人事室網頁/表單下載區下載（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

員甄補相關書表）。 

五、 本職缺除正取 1名外，並得視成績增列候補名額 2名，候補期間自

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個月。薪資報酬依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

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規定支給，具大學學歷自新台幣 3萬 3,384 元

起薪，具碩士學歷自新台幣 3萬 6,166 元起薪。 

六、 報名人員與本校校長及應徵職務之單位主管非屬配偶及三親等以內

血親、姻親，始得進用。 
 
 
 
 
 
 
 

 


